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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界对康德的“经验的第二类比”的效力问题采取了弱读与强读两种解读。弱读认为它仅仅解决了因果

问题，强读认为它还进一步解决了归纳问题(即特殊经验性规律的实存)。但强读的一个基本论据，即对

因果观念的理解，是成问题的，它失败于区分对主体而言的普遍性与对客体而言的普遍性。而且这两者

不能等同，也就是说，先验统觉凭之产生对象统一性的那个规则的普遍性不可能现实地等同于经验性概

念所具有规则的普遍性，因为康德在第一批判与《逻辑学》中都指出，后者仅仅描述了对象的部分特征，

或者说它不是对象的实在定义。第三批判中的相关说法也会表明，看起来最明显支持强读的一句原文也

许只是康德的论述策略，又或者，他在第三批判时凭借反思判断力理论才真正肯定，我们只能范导性地

承认特殊经验性规律的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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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lar shave adopted two interpretations of the validity of Kant’s “second analogy of experience”: 
A weak reading and a strong reading. The weak reading believes that Kant only solved the prob-
lem of causation, while the strong reading believes that it further solves the problem of i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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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s, the existence of particular empirical laws). But a basic argument of strong reading, that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causation, is problematic. It fail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un-
iversality for subjects and universality for objects. Moreover, the two cannot be equated, that is to 
say,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rule by which 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 produces the unity of ob-
jects cannot realistically be equated with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rule possessed by empirical con-
cepts, because Kant had pointed out that the latter only describes par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bject, or it is not the actual definition of the object. Relevant statements in the Third Critique will 
also show that the original sentence that seems to be the most obvious support for strong reading 
may be just Kant’s argumentative strategy, or he truly affirmed it with the theory of reflective 
judgment in the Third Critique. We can only regularly admit the existence of particular empirical 
laws. 

 
Keywords 
Kant, Second Analogy of Experience, Hume’s Problem, Friedma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休谟以怀疑论否定了因果观念的先天根据，从而导致科学失去基础，而这是康德无法接受的，他最

终发展出先验哲学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康德走得如此远，以至于说整个《纯粹理性批判》[1]就是为

了回答休谟问题。但康德明确考察因果观念的“经验的第二类比”直到今天依然充满争议，贝克(Beck)
说：“这是一个哲学研究者的持续丑闻：在几乎两百年之后这个问题依然被讨论，即康德对休谟的回答

是什么。”[2]这一争议来自休谟对因果观念的探讨分为两个阶段并处理了两个不同问题，即因果问题与

归纳问题。争议便是：康德在“时间的第二类比”中解决的是因果问题还是归纳问题？ 
国外康德研究界对此问题的解读分为两类：斯特劳森(Strawson) (1969) [3]、埃利森(Allison) (1996) [4]

等认为康德仅仅解决了因果问题，这被称为“弱读”(weakreading)；弗里德曼(Friedman) (1992) [5]、盖耶

(Guyer) (1987) [6]等则认为，弱读是合理的，但却不是康德的全部意图，因为他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解决

了归纳问题，这被称为“强读”(strongreading)1。国内康德研究界也是如此，其中支持强读的有钱捷(2004) 
[7]，支持弱读的有邓南海(2010) [8]等。本文将首先展示这个争议的起源、双方的大致论证，使读者有一

个较为全面的理解，并尝试基于康德在 A 版先验演绎中的观点反驳弗里德曼的强读使用的一个基本论据，

即其对因果观念的理解，并援引康德在“概念分析论”与《逻辑学》中的经验性概念理论巩固此反驳，

从而取消对“经验的第二类比”的强读。第一节我将展示休谟自己对因果观念的讨论。第二节我会展示

对第二类比的弱读。第三节我将概述弗里德曼的强读论证的关键理由，即对因果观念的某种理解，并反

驳之。第四节我将通过援引康德的其他论述进一步巩固第三节的反驳，从而最终肯定，我们对“经验的

第二类比”只能采取弱读。 

2. 休谟的两个问题 

在了解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回答前，必须先弄清楚的是休谟提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为了解决它康德必

Open Access

 

 

1这两个称呼可见埃利森(1996: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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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做到什么。 
休谟在《人性论》[9]中谈及因果观念时说： 

对于进入因果观念中的那个必然联系的本质的问题，我们必须放弃直接的观察，而力图去发现其他

一些问题，加以考察，这种考察或许会提供一个线索，有助于澄清现在的困难。这些问题共有两个，我

将加以考察。 
第一，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每一个有开始的存在的东西也都有一个原因这件事是必然的呢？ 
第二，我们为什么断言，那样一些的特定原因必然要有那样一些的特定结果呢？我们的因果互推的

那种推论的本性如何，我们对这种推论所怀的信念(belief)的本性又是如何？ 

休谟明确，“有开始的存在的东西也都有一个原因”和“特定原因必然要有那样一些的特定结果”

是两个问题，学界也分别称为“every-event-some-cause”(简称 EESC)与“same-cause-same-effect”(简称

SCSE)2。 
按照经验论的基本观点，因果观念只能来自经验观察，但经验只能观察到特殊因果联结而非一般的

因果观念。所以经验论者实际上不可能直接讨论第一个问题，而只能处理第二个问题。这正是休谟的做

法，他说： 

经验如何产生那样一个原则呢？不过我发现，把这个问题降低(sink)到下面这个问题将会是比较方便

的，即我们为什么断言，那样特定的原因必然有那样特定的结果，我们为什么形成由这一个推到那一个

的推断呢？我们将把这个问题作为我们下面的研究题目。最后，我们也许会发现，同一个答复将会解决

这两个问题。[9] 

看起来，休谟是想把 EESC 当成 SCSE 的推导，即对 SCSE 的回答也会 EESC。但实际上，我们不可

能从这两个原则中任意一个合法地推导出另一个：即便第一个原则成立，我们也不知道第二个是否成立，

因为凡事有原因明显不代表特定原因有特定结果；反过来的推导也不能成立，因为我们可以这般反驳：

归纳要求大量同类例子而推导出因果法则，但如果仅有一个例子展示出因果性，或者说该例子体现的因

果性不具有可重复性，这时将不能通过第二个原则把第一个原则推导出来。所以休谟的这一“降低”并

不具有说服力。 
休谟在《人性论》的上一段引文后，他再也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直到《人类理解研究》，休谟才再

次谈及了 SCSE 并推进到对归纳问题的思考：“关于实际存在的一切论证都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上的；而

我们对于这种关系所有的知识又是从经验来的；而且我们一切经验上的结论又都是依据‘将来定和过去

相契’的这一个假设进行的。”(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第 35 页)即是说，要证明 SCSE 的话，我们

需要首先证明归纳方法，而证明归纳方法要求证明“将来定和过去相契”，即自然的齐一律(uniformity)。
但休谟继续否认了证明这个齐一律的可能性，因为经验论立场下任何可能的这种论证都是“来回转圈，

而且把正在争论中的事情先已认为当然的了。”[10]最终，他给出了著名的结论，即我们只能诉诸习惯来

相信因果观念的有效性。 
尽管休谟最终并没有澄清因果观念，但他对两个问题的划分，即因果问题与归纳问题，却在学界理

解康德的“经验的第二类比”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认为康德仅在先验层面证明了 EESC，也即“弱

读”，这种解读在英语世界一直是主流；一方认为康德不仅证明了 EESC，还在经验层面证明了 SCSE，
也即强读。 

我们已经看到，休谟没有提出解决因果问题的思路，而是将它“降低”到归纳问题里去，但他确实

 

 

2该说法最早可见贝克(1978: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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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了对归纳问题的解决思路：证明自然齐一律。那么现在，我们便明白，若康德要对因果问题提出解

答，他就需要证明因果范畴的普遍有效性；若要对归纳问题提出解答，康德就还需要证明自然齐一律。

但我们会看到，强读者们摒弃了这一思路，他们不把自然齐一律当做证明归纳问题的根据，而反过把它

当成解决归纳问题带来的后果。换句话说，强读认为先验演绎直接确立了特殊经验性法则的实存，继而

也证明了自然齐一律。强读更具有猜测性，也更有趣，不过在转向它之前，让我们看看主流的弱读。 

3. 什么是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回应：学界主流的弱读 

回答休谟的因果问题，即证明因果观念具有普遍有效性，这实际上就是康德的先验演绎的工作。这

个演绎的效力是极强的，以至于若怀疑论者要对它发起任何攻击，那他也需要怀疑这一点：任何人都至

少具有对自己的意识统一性的最低意识。所以，弱读者们大可以凭借先验演绎的效力而高枕无忧。我们

不需要在此花费太多精力，表明该点即可：康德在“经验的第二类比”中在先验层面确立了因果观念的

有效性。 
学界一般认为，康德在“经验的第二类比”一节中给出了六个论证[11]，且这几个论证中除了第五个

(A199-201/B244-6)之外都是第二论证(A189-94/B234-9)的变形，并将第二论证视为主要论证。而我还认为，

康德的这句话最好地体现了那足以推出对因果问题的回答的论证前提： 

在我们的实例中，我将必须从显象的客观相继中推导出把握的主观相继，因为若不然，那种主观相

继就是完全不确定的，就没有把一个显象与另一个显象区别开来。(A193/B238) 

很容易看出，若客观相继实存，则因果问题马上就能得到解释。不过，康德在整个“经验的类比”

一节中都没有正面地解释为什么必定存在客观相继，而仅仅使用了反证法。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

“仅仅主观的相继丝毫不证明客体中杂多的联结，因为它完全是任意的。所以，客观的相继将存在于显

象杂多的秩序之中。”(A193/B238)看起来，康德就是这样反证的：若没有客观相继，则没有客体中杂多

的联结，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就没有客体。康德似乎假定，客体的实存就像“我思”必定依附于

所有的表象一样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真正说来，客体的实存就是被被先验演绎证成的：其由先验统觉进行的源始综合造成。正是在这样

的综合之中对象的统一性出现了，亦即客体出现了。从而，客观相继的实存就是先验演绎的后果。这一

点在在第二论证中十分明显。那里，康德将变化划分为知觉的主观相继与经验的客观相继，他说：“各

部分的表象相继而起。至于它们是否也在对象中相继，则是反思的第二点，它并不包含在第一点之中。”

(B234)如邓晓芒指出的，显然，反思的第一点是主观相继，第二点是客观相继[12]。康德接着表明，只有

联系到先验层面与经验层面的划分，才能真正理解这里的划分，他说，我们需要“把自己关于一个对象

的概念一直提升到先验的意义上”来理解“杂多在显象本身(这显象毕竟不是任何东西自身)中会如何联

结”这个问题。(B235-6，我的加重)可见，“客观相继”因其出自先验层面的综合活动这一点而被证实。 
在休谟那里，对象永远是超出主体的存在，但在先验哲学下，“对象”本身已经具有主体特性——

受诸知性范畴支配。从而，原先不可被解释的“客观相继”就在先验演绎处找到了自己的固着点。康德

在上一段话后马上更直白地写了一段乍一看完全可以被放置在 A 版先验演绎中的内容： 

显象在与把握的种种表象的相对关系(Gegenverhältnis)3 中，惟有当显象从属于一条把它与任何别的

把握区别开来、使杂多的一种联结成为必然的规则的时候，才能被表现为种种表象的与表象不同的客体。

 

 

3 笔者认为此处翻译略有不妥，译为“对立关系”更为合适。因为前缀“Gegen”强调的是“对立”，“相对”没有这么强烈。邓

晓芒译为“对立”，韩林合译为“相对立”，Guyer 英译版为“in contradistinc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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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象中包含着把握的这种必然规则的条件的那种东西，也就是客体。(B236) 

所以现在，“客观相继”通过先验演绎被证实了，但这还不直接就是因果观念。不过这个推论并不

困难。康德说：“必须这样来思维两种状态之间的关系，即通过它来必然地规定，两个状态中何者必须

设定在先，何者必须设定为后，而不是相反…在此它就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的概念，由此原因在时间中

把结果规定为后果。”(B234)看起来，这种时间上的客观相继无非就是因果观念。 
本节已基本展示了客观相继(即因果观念)如何能基于先验演绎被证成。这里关键的是，康德事实上已

经预设了客观相继的实存，他通过以先验演绎为基础的反证法取消了它不存在的可能性。斯泰格穆勒

(Stegmüller)精准地评论道：有一种“消除性归纳(eliminative induction)”的方法，即通过消除相反假设的

可能性来确证归纳的正确性，而康德正是通过“经验”概念“先天消除(eliminationa priori)”了对因果观

念的怀疑论[13]。但至少，就先验演绎的效力来看，它没有证明 SCSE。因为它仅仅涉及对象构成阶段的

杂多显象、而非诸杂多客体之间的客观相继。拉夫乔伊(Lovejoy)便指出[14]，康德在第二类比中只考虑了

对象自身处的、而非某类对象处的客观相继，承认后者的话，康德就会是在赞同在哲学史上最令人惊叹

的不合理推论(non-sequitar)。4 
但是，如果这一节没有确立特殊经验性规律的实存，有两个问题就变得棘手：第一，康德凭什么可

以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规律”(A189/B232)，当“规律”是杂多在“任何时候”(A195/B240)都必须满足

的普遍必然联结(A114)时？第二，康德如何能说，因果关系“必然地并按照一条绝对普遍的规则 5”

(A91/B124)，当所谓的“绝对普遍的规则”指的是“真正的或者严格的普遍性”(B3) (这两个说法显然没

有区别)，并因而对立于经验能赋予的“相对的普遍性”(B3)时？实际上，这两点也都是强读的基本理由。

我在以下两节将依次答复这两个问题。 

4. 弗里德曼的强读及反驳 

历史地看，弗里德曼最完整地阐释了强读。他也因而面临着以下任务：证明康德在“经验的第二类

比”一节中确立了特殊经验性规律的实存并回答上面提到的“nonsequitar”问题。在我看来，弗里德曼的

论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通过对因果观念的理解一举完成上述两个任务，二是通过援引康德在《自然

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的科学哲学理论证明先验法则与特殊经验性规律的联结，从而进一步肯定先验

演绎带来了后者的实存。在此，本文不处理第二部分的论证(因为它涉及了太多其他内容且与本文提出的

反驳并不直接相关)，而将仅仅展示并反驳他的第一部分论证。实际上这个论证非常简单，以至于显得理

所当然，但它经不起严格推敲。 
弗里德曼的第一部分论证的核心就是对因果观念自身的理解。在他看来，似乎只要对因果观念采取

一种通常的理解就能直接肯定特殊经验性规律的实存：此观念自身意味着必定存在普遍的规则，换句话

说，它必定要对某类对象而非单一对象发生作用。令人惊讶地，强读可以基于这一含义完全通畅地解读

第二类比，并在保留弱读结论的前提下肯定 SCSE。甚至，在这样的理解下，弗里德曼都不需要回答

nonsequitar 问题，因为此因果观念表明这个问题本身就该被取消：不具有可重复性的客观相继不是因果

关系。从而现在的问题是，先验演绎如何为特殊经验性规律奠基，这也就是他第二部分论证的工作。 
如前述，本文只聚焦于第一部分论证。弗里德曼对因果观念的这一含义的论证是简单的。他说，这

 

 

4这个理由后来被斯特劳森重提，他认为，如果认为康德在此还解决了 SCSE 的话，那他就“提升(shift)”了必然性的含义：在单一

事件相继中的必然性是“概念必然性(conceptualnecessity)”，类事件相继中的必然性是“因果必然性(causal necessity)，”而这样的

“提升”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曲解(contortion)”。 
5康德原文为“nacheinerschlechthinallgemeinen Regel”，李秋零译为“必然地并且按照一条绝对的规则”。他似乎漏译了“allgemeinen”，
其他译本都是这般做的，如邓晓芒译为“绝对普遍的规则”；韩林合译为“一条绝对普遍的法则”；Guyer 英译版为

“anabsolutelyuniversalrule”。这里我使用了邓晓芒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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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话“最明显地”表明“说事件 B 有一个原因 A，就是同时在说 B 按照一种齐一律或因果规律跟随着

A”[5]： 

因此，如果我知觉到某物的发生，那么，在这个表象中首先就包含着某物的先行，因为正是在与后

者的关系中显象才获得了自己的时间关系，即在一个先行的、它不曾在其中存在的时间之后才实存。但

是，它之所以获得自己在这一关系中确定的时间位置，只是由于在先行的状态中预设了它在任何时候，

即根据一条规则跟随的某种东西；由此就可以得出：首先，我不能颠倒这个序列，把发生的东西置于它

所跟随的东西之前；其次，如果设定了先行的状态，那么，这个确定的事件就不可避免地必然继起。

(A198/B243-4) 

他类似地指出，康德说过：“根据这样一条规则，在一般而言先行于一个事件的东西中，必然蕴涵

着该事件任何时候(jederzeit)并且必然地继起所遵循的一条规则的条件”(A195/B239)、“这条按照时间的

继起规定某物的规则就是：在先行的东西中可以发现事件在任何时候(也就是说，以必然的方式)都继起的

条件。”(A200/B246)而“显然，只有事件的类(types)或者种(kinds)才能够在任何时候都相继起——也就

是，普遍地继起。”[5]从而，康德肯定是在谈论某类事件的客观相继。看起来，他仅仅通过因果观念自

身的含义就完成了强读论证。实际上，不少强读者都是这么做的，如钱捷便说：“‘第二类比’所说的

只能是“同类原因必有同类结果”，否则何谈‘定律’”[7]。 
但因果观念不能被这么理解。尽管看起来“规则”和“任何时候”似乎都在强调对象的普遍性，但

实际上，我认为他忽视了康德在就主体而言的普遍性与就客体而言的普遍性二者之间做出的区分。说某

个规则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可能是在说它对所有主体都有效，如整个 B 版先验演绎以之为根据的“我

思”这一先验统觉的普遍有效性；又或者如弗里德曼认为的那样，是在说它对所有客体都有效。似乎，

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境况：我们既可以选择前一种普遍性理解而支持弱读，又可以选择后一种普遍性理

解而支持强读。 
但是，如果我们时刻铭记“经验的类比”乃至整个“原理分析论”都基于先验演绎之上，并仅仅就

康德自己从先验演绎得出的结论来看，那么我们也许更有理由采纳前者。正是在 A 版先验演绎中，康德

给出了“规则”的定义： 

既然就显象的一切杂多的综合应当成为经验性的知识而言，这种同一性必须必然地进人这种综合之

中，所以，显象就服从其(把握的)综合必须普遍地符合的先天条件。但是，某种杂多(因而以同一种方式)
能够被设定所遵循的一种普遍的条件的表象叫做规则，而如果该杂多必须被如此设定，它就叫做规律。

(A114) 

康德明确地告诉我们，规则所针对的是杂多。这还不能区分它是针对单一对象的还是某类对象的，

因为杂多可能是指杂多对象或杂多显象。尽管康德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但我们显然不能认为他会在这

段论证里前面明显地谈论杂多显象，后面又没有任何征兆地讨论杂多对象，合理的理解只能是，规则针

对的是杂多显象。而显象是“经验性直观的未被规定的对象”(A20/B34)，所以规则必定只在主体建构对

象的阶段发挥作用，而不作用于现实的某类对象。准确地说，他是在告诉我们，规则是指先验统觉赋予

对象统一性时所凭借的东西。从而，康德在此说的“规则”会是弱读而非强读持有的那种。如果没有给

出更多的证明，弗里德曼就不能证成他的因果观念 6。 
这样，我刚刚就为上一节最后提到的问题做出了回答。原来，“任何时候”或“规则”都可以被理

 

 

6我在此再补充一下我对前面提到的钱捷的观点的看法。在他看来，似乎“定律”一词本身的含义就带来了“同类原因必有同类结

果”。但我认为，把语词的日常用法当做论据这一做法是很可疑的：康德从没有关于日常语言的哲学含义论证，我们不能想当然

地用某个词的含义来作为哲学论证的基础，而且，康德明确说过，哲学中定义是工作的终点而非起点(A731/B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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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是对主体而言的。不过，人们很可以反驳道，对主体而言的普遍规则也是对客体而言的普遍规则，

用先验演绎的话来说：一类对象也应该从属同一类综合规则，否则它们就不会是一类对象，或者说，指

称了诸多对象的同一个概念必定是综合它们的规则。而既然这个概念谓述了一类对象，那不就意味着它

们都满足此规则，因而确立了 SCSE 吗？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我们的上述结论就没有意义，但康德会

这么认为吗？下一节里，我想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会引用康德的经验性概念理论论证，从对主体普遍

有效的规则到对客体普遍有效的规则的转变仅仅具有理论可能性而不能现实地发生。 

5. 基于经验性概念仅仅具有名义定义，进一步巩固此反驳 

上述转变得以发生的一个现实条件是：归类那一类对象的概念的含义是永恒固定不变的，即其表明

的综合规则是不变的。这是明显的，因为否则，若指称某类对象的同一个概念的含义发生了变化，那么

这些对象的综合规则也就发生了变化，从而也就不会存在绝对普遍的特殊经验性规律。但我们能否做到

这一点呢？我认为，康德会否定此可能性。 
这里关键的是，我们需要肯定某个概念确实描述了对象本身，否则它总是可能存在变动或者错误，

从而会否定作为某类对象之规则的概念的实存，亦即特殊经验性规律的实存，因为后者的一个必然特征

就是确定性。但康德明确否认了这一可能性，他说： 

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就根本不能被定义，而是只能被阐释。因为既然我们在它那里只有某一种感官对

象的一些特征，所以，人们在表示同一个对象的语词下是否会有时设想它的更多的特征，有时设想它的

较少的特征，则绝不是有把握的。例如，在黄金的概念中，一个人除了重量、颜色、坚韧之外还可能想

到它不生锈的属性，而另一个人则也许对此一无所知。人们只是在某些特征足以作出区分的时候才使用

它们；与此相反，新的说明则除去它们并附加另一些特征；因此，概念永远不是处在确定的界限之间。

而且，例如当谈到水及其属性的时候，既然人们不停留在就水这个语词所思维的东西，而是前进到试验，

而该语词连同依附于它的少数特征只构成一个名称，而不是构成事物的概念，从而所谓的定义只不过是

语词规定而已。(A727-8/B755-6) 

康德指出：第一，经验性概念永远只能描述对象的某部分而非全部特征；第二，只有在“足以做出

区分时”我们才使用任何经验性概念；第三，我们没有事物的概念，只有事物的名称。康德的这一观点

听起来有点反常识，但这确实是他深思熟虑的产物。他在概念分析论开头第一章“论知性的一般逻辑运

用”中就告诉我们：“一个概念不直接地与一个对象发生关系，而是与关于该对象的某一别的表象(无论

它是直观或者本身已经是概念)发生关系。”(A68/B93)看起来，经验性概念与对象本身无关，而仅仅关乎

某个具体对象的部分特征。 
不难推论，按照这样的看法，特殊经验性规律就是不可能的：第一点告诉我们，对象的特征永远不

能被完全肯定，那也就失去了对应它的真正概念，从而，没有概念能真正指出对象之构成所符合的规则，

如第三点所说的，它只是对象的名称。看起来，我们的作为规则的概念永远都只能具有康德所说“假定

的、相对的普遍性。”(B4)这听起来很反直觉，难道我们通常默认的各种特殊经验性规律都是假定的吗？

太阳晒，石头热——这也就是“石头概念包含了‘被太阳晒后会变热’”这一规则的另一种说法——这

也只是偶然的吗？ 
回答它的关键是对第二点的理解：康德说我们都是在“足以做出区分时”才使用经验性概念，那什

么时候是“足以做出区分时”呢？本节第一段引文(那里康德想的明显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会导致经验性

概念的含义的发展)自身就答复了这个问题。我想做一个这样的理解，就拿康德举的“黄金”例子来说：

在我们面前，有两块金属，就重量、颜色和坚韧特性而言，它们全都满足黄金的属性，也许，在科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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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某个阶段这就足以证明它们都是黄金，但突然，化学的进步让我们有更多的手段检验它们是否为黄

金，也就是在某种条件下它们是否会生锈，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会生锈而另一个不会，那么我们可能就认

定其中一个是黄金而另一个不是(或者两者属于“黄金”这一类之下的两种更低的类)。所以，可以这么说，

在当前的知识体系下能够对对象进行正确归类时，就是我们“足以做出区分时”。 
这个理解会是合理的，毕竟，康德自己谈及“水”时就提到了“试验”，而“试验”当然会为“水”

之概念补充或添加上新的特征。他在《逻辑学》中给出的关于经验性概念的更一般的认识论观点也佐证

了这一理解，那里他说：“经验性概念的综合……永远不能是完备的(因为人们在经验中总还是能够解释

概念的更多特征)”([9], pp 141-142)。他还马上进一步明确了这点说：“经验对象只允许名义解释……与

此相反，实在定义则取自事物的本质。”([9], p. 144)而“纯然名称上的解释或者名义定义可以被理解为

这样的定义，它们包含着人们随意地想给予某个名称的意义，因而仅仅标出其对象的逻辑本质，或者仅

仅用做把该对象与其他客体区分开来。”([9], p. 143) (第二个加重是我自己的)从而，只允许名义解释的

经验性概念不可能描述对象本身，而只是我们日常使用的名称。 
从而，我们就确实没有特殊经验性规律，因为经验性概念永远不能揭示出给对象提供统一性的那个

规则的全部内容。所以，回到前面的问题，太阳晒，石头热，这就不是规律：也许，面对导热性极好的

金属，正午的太阳晒再久我们也感受不到变热；又或者我们补充一层特征说，太阳晒，我们发现的导热

性最差的金属热，这也不是规律，因为金属质量可能太大以至于我们感受不到热…不论我们补充多少特

征，总还是有新的特征被要求。看起来，太阳晒，石头热，这只能是一种对现实的不准确描述，只有在

我们诉诸通常习惯——如休谟做的那样——时才会相信的东西，它永远只有“相对的普遍性”。 
那么，康德为什么还明确肯定经验性规则具有超出经验能赋予的“绝对的”普遍性(即第二节提到的

最后一个问题)？ 
对此我有两个看法。第一个看法具有猜测性，那就是康德在写作时有时会首先承认一些与自己的结

论相反的观点，我们不清楚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但他确实这么做了。就在他承认这种绝对普遍性的

前两页里，他就这么做了，那里他说了与他的先验演绎完全相悖的经验论观点：“知性的范畴根本不向

我们表现出使对象在直观中被给予的那些条件，因而对象当然也就能够无须与知性的功能必然发生关系

就向我们显现，所以知性并不先天地包含这些对象的条件。”(A89/B122)盖耶曾指出，这是康德的一种

“巧辩策略(rhetoricalstrategy)，亦即，他会用关乎问题的更符合广为接受的意见而非自己的结论来陈述一

个论证。”[15] 
另一个更有可能的看法是，康德在写就第一批判时，他并不真地在理论上承认特殊经验性规律的实

存，但这一看法的代价太大了——他得否认自然科学知识的普遍有效性。所以即使他没有真地弄清楚这

一点的可能性究竟何在，他也依然先肯定了它。这一点在第三批判的导言里非常明显，那里他说： 

经验性知识的对象除了那个形式的时间条件之外还以诸多方式被规定…这些方式中的每一种都(按
照一般原因的概念)有其自己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法则，因而带有必然性，尽管我们按照我们认识能力

的性状和限制根本看不出这种必然性…由于毕竟必须必然地预设和假定这样一种统一性，若不然，就不

会出现使经验性知识成为一个经验整体的普遍联系了。([5], p. 183) (我的加重) 

尽管康德这里用的是“法则(Gesetz)”而非“规律(Regel)”，但他的意思是明显的：特殊经验性规律

的实存是某种我们根本不认识但不得不假定的东西。终于，康德指出了在第一批判时没有想到的理由：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经验整体的普遍联系”，也就是说，康德承认了特殊经验性规律的实存是通过这一

普遍联系带来的。布克戴尔最早详述了该必然性，他称之为“范导的必然性(regulativenecessity)”[16]，
即由归纳得来的经验性规则能够通过在自然中的普遍联系、即自然系统性中的实存而获得一种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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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当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承认特殊经验性规律的实存时，他只是在说它们具有由我们自己的反思

判断力为了自然系统性而不得不先天地施加的范导性必然性。 

6. 结语 

在此，我相信我对强读已经给出了一种可能的反驳。第一，他们以之为起点的对因果观念的理解是

有问题的，弱读的理解更合理。如果说康德的先验辩证论证明二论背反能由指出双方对同一概念采取了

不同理解这一点而被解决，那这一问题能由指出双方应该对同一概念采取同一种理解被解决；第二，特

殊经验性规律的实存依赖于存在关于对象本身的概念，而这一点康德在第一批判的“论知性的一般逻辑

运用”一节与《逻辑学》中明确反驳了；最后，康德在第一批判中肯定特殊经验性规律的实存可能既有

写作策略上的考虑，也有可能他自己在第一批判时期确实没有给特殊经验性规律的实存找到合适的理由，

只有在第三批判中他才找到了。 
从而，强读的核心论证，即凭借对因果观念的理解认定康德在“经验的第二类比”中肯定了特殊经

验性规律的实存，就要被放弃。从而，更合理地是采取弱读的观点，即康德在这一节中仅仅解决了因果

问题，而没有进一步解决归纳问题。 

基  金 

西北大学校级创新项目“盖耶的《康德与鉴赏之义》一书的翻译与研究”(编号 CX2023125)。 

参考文献 
[1] 李秋零. 康德著作全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 Beck, L. (1978) Essays on Kant and Hume.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30. 
[3] Strawson, F. (1966) The Bounds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Routledge, London. 
[4] Allison, H. (1996) Idealism and Freedom: Essays on Kan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 Cambridge.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72875 
[5] Friedman, M. (1992) Causal Law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Natural Science. In: Guyer, P., Ed., The Cambridge Compa-

nion to Ka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61-197. https://doi.org/10.1017/CCOL0521365872.006 
[6] Guyer, P. (1987) Kant and the Claims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7] 钱捷. 康德“经验类比”的构成性——一个基于威约曼论释的评论[J]. 南京大学学报, 2004, 41(3): 61-64. 

[8] 邓南海. 确立客观相继的因果原理——对康德“第二类比”的“弱读”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0(4): 12-17. 

[9] 休谟. 人性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6. 

[10] 休谟. 人类理解研究[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1. 
[11] Paton, H.J. (1936) Kant’s Metaphysic,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Sydney, 224-245. 
[12] 邓晓芒.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586. 
[13] Stegmüller, W. (1977) Collected Papers on Epistemology,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 Springer 

Dordrecht, Berlin, 102. https://doi.org/10.1007/978-94-010-1132-7 
[14] Lovejoy, A. (1906) On Kant’s Reply to Hume.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9, 380-407.  

https://doi.org/10.1515/agph.1906.19.3.380 
[15] Guyer, P. (1997) Kant and the Claims of Tas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6] Buchdahl, G. (1969) Metaphys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Blackwill, Hoboken.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1373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72875
https://doi.org/10.1017/CCOL0521365872.006
https://doi.org/10.1007/978-94-010-1132-7
https://doi.org/10.1515/agph.1906.19.3.380

	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回应
	——一个对弗里德曼的强读的反驳
	摘  要
	关键词
	Kant’s Reply to Hume
	—A Critique of Friedman’s Strong Reading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休谟的两个问题
	3. 什么是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回应：学界主流的弱读
	4. 弗里德曼的强读及反驳
	5. 基于经验性概念仅仅具有名义定义，进一步巩固此反驳
	6. 结语
	基  金
	参考文献

